
的监督检查应遵循的依据主要是：党和国家的

有关方针政策，有关法律和法规，有关收费的规

章制度。

（三）关于监督检查的具体形式。一般来讲，

收费监督检查的形式主要有以下三种：（1）行政

监督，即国家行政管理机关和有关职能部门，为

实现各自的职能，利用规定范围内的职权，依据

国家政策、规章和法律法规，对行政事业性收费

进行的监督检查活动。行政监督可以是事前监

督，比如通过收费立项、标准的审查审批，确定

收费的合理合法性，把问题解决在收费行为实

现之前；也可以是事中监督，就是在收费过程

中，各行政管理机关通过常设监督机构对收费

活动进行监督检查，或者是组织人力物力进行

不定期检查，发现问题及时纠正；还可以是事后

监督，主要是通过阶段性普检（如年检），或财务

物价大检查进行监督，对违反规定的乱收费行

为，根据国家有关规定进行处治。（2）社会监督。

主要是发动社会力量，发挥民主施政，对执收单

位的收费行为进行监督。各种收费的项目和标

准，要通过一定形式进行公布，增强收费的透明

度，自觉接受群众监督。被收费单位和个人有权

运用有关法律法规维护自身的利益，对违反规

定的乱收费现象进行大胆的检举揭发。（3）舆论

监督。主要是利用电视、电台、报刊等新闻舆论

工具，对收费行为进行监督。一方面大力宣传国

家的有关政策和法律法规，使国家政策深入人

心；另一方面，对收费活动进行如实报道，表彰

和鼓励认真执行国家规定、为群众提供优质服

务的单位和个人，敢于揭发收费当中的丑恶行

为。

（四）对违法行为的处罚。判断行政事业性

收费是否违法，要有一定的法律依据，在这方面

国家规定了明确的界限。现归纳如下：（1）越权

批准或者擅自设立收费项目的；（2）越权制定或

者调整收费标准的；（3）不按规定领取收费许可

证而收费的；（4）违反收费票据管理规定的；（5）

不按规定办理收费许可证变更或者注销手续

的；（6）收费项目被撤销后继续收费的；（7）不按

规定持证收费、不按规定公开收费项目和收费

标准的；（8）违反收费财务管理规定的；（9）拒报

或者谎报收费收入和支出资料的；（10）拒绝接

受检查或者不如实提供检查所需资料的；（11）

违反国家有关行政事业性收费管理规定的其他

行为。

对有以上违法行为之一的，由财政、物价、

监察和有关主管部门按照职责分工，根据情节

轻重进行处罚，具体方式是：通报批评；责令其

将非法收入退还缴费者；没收不应退还或者无

法退还的非法所得上交财政；对收费单位和直

接责任人、主管人员处以适当罚款，罚款收入上

交财政；对情节严重的直接责任人员和主管人

员给予行政处分；停止使用或者吊销收费票据；

暂扣或者吊销收费许可证；根据《国务院关于违

反财政法规处罚暂行规定》给予其他处罚；对触

犯国家法律的，移交司法机关依法惩办。

以上被处罚单位和个人对处罚决定不服而

要求复议的，必须在规定之日内向作出处罚决

定的部门的上一级部门提出复议申请，复议机

关尽快作出复议决定；对复议决定仍不服的，可

在规定之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

简讯、文摘简讯   武汉市企业

兼并健康发展

建立全国第一家企业兼并市场的武汉市，自 1988

年以来，大胆探索和实践，积极支持和促进企业兼并围

绕产业、产品结构调整和生产要素优化组合的原则健

康发展，企业兼并已基本形成了法制化、规范化、市场

化和网络化。亏困企业找到了出路，优势企业求得了发

展。到目前为止，企业兼并市场发展到 8 家，企业兼并

已达到 200 对。企业兼并产生了良好的经济和社会效

益。据不完全统计，武汉市通过企业兼并，共减少亏损

企业 184 户，消化亏损近亿元，近 4.4 亿元的存量资产

由劣势企业转移到优势企业，3 万多名亏损企业职工得

到妥善安置。  （本刊通讯员  谭显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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